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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

(第二輪)

文化發展基金



資助目的

為更好推動歷史建築的保護和活化，文化發展基金推出歷史建

築維修資助計劃，支持業權人為私人文物建築和具文化價值建

築，定期開展結構檢查或檢測、實施外觀保養，以及因應檢測

結果為建築的結構、牆體、屋頂，以及其他屬價值組成之部分，

實施必要的修復及維護等工作，提升業權人自主開展定期維修

保養的積極性，加強對文物建築和具文化價值建築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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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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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範圍

被評定/待評定的不動產或具文化價值的不動產之下列檢查、
檢測及工程：

• 建築結構檢查或檢測；

• 建築外觀保養或翻新工程；

• 修復或維護建築結構工程：包括牆體、屋頂、地面等，以
及其他屬建築價值組成之部分。



資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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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項目在申請期開始前，尚未開展維修工程。

• 須由已在土地工務局註冊符合資格的公司或具相應執業資格的技術員，提供由
檢查或檢測、編制維修方案、准照申請、工程招標、工程記錄至竣工檢驗等所
有工作的顧問服務（因應工程內容需要或文化遺產委員會的意見，可要求由已
註冊建築師參與編制計劃及跟進工程質量）。

• 實施工程須聘用已在土地工務局註冊的自然人商業企業主或公司，並由符合相
關工程範疇的註冊技術員負責；相關服務須以詢價方式進行，須取得不少於三
個報價，並把工程合同批予綜合評分最高(施工計劃、經驗、工期、價格、持續
經營能力)且又符合詢價規定的工程公司。

• 顧問服務公司及工程公司不能為同一間公司或關聯公司。

• 凡涉及被評定或待評定的不動產之任何工程工作，需按照第11/2013號法律
《文化遺產保護法》的相關規定進行。



資助資格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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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被評定或待評定的不動產、具文化價值的不動產的所有權人（俗稱“業權
人”）或獲授權人提交申請，如所有權（俗稱“業權”）由多人擁有，可由任
一共有人提交申請。

• 申請人可為澳門或外地的自然人、私人實體。

• 每幢建築物只可提交一份申請。

• 申請資格的限制：接受本資助之不動產，在竣工聲明書簽署日起計兩年內不可
再就維修資助計劃作出申請。



資助期、類型、名額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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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期 12個月

資助類型 補貼

資助名額 不設限制，本計劃（第二輪）預算為1,000萬澳門元。

資助金額及上限
資助比例為預算支出的50%至80%，與所獲的評審分數相關，且不超過

200萬澳門元。

資助調整機制
實際支出低於預算支出，

將按比例[（預算支出 - 實際支出）/預算支出]下調資助金額。

資助調整計算例子
(以資助50%計算)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批給資助額度

金額 180萬元 150萬元 90萬元

資助調整比例 (180-150)/180 x 90萬元=15萬元

經調整後資助額度 90萬元-15萬元=75萬元



可獲資助及不可獲資助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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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類別 可獲資助的開支且納入預算支出的開支

在資助期內作出與項目
相關的維修及保養服務
開支。

1. 工程顧問服務費用（資助上限為10萬澳門元）；
2. 工程費用。

不可獲資助的開支且不納入預算支出的開支

⚫ 建築結構檢查或檢測、建築外觀保養或翻新工程、修復或維護建築結構工程
範圍以外的開支；

⚫ 工程顧問服務及工程範圍以外的其他開支；
⚫ 由受資助者提供的服務、財貨及承攬工程所涉及的開支。



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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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申請人為法人商業企業主，其主要股東須作出信用擔保，以擔保
申請人在出現需退回或返還資助款項時（如資助批給被取消、項目
實際支出少於預算支出）的債務。

• 為着上點的效力，受資助者及保證人均須就項目簽署本票及責任聲
明書。



申請階段—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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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商業企業主或
法人商業企業主

✓法定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

✓商業登記證明

✓無欠債證明

✓最近期營業稅徵稅憑單（M/8）

✓社會保障基金供款的證明

社團或財團

✓ 社團或財團簽署代表之身份證明文件。倘
由受權人簽署，應提交證明其權力的相關
文件，如經會員大會通過之會議紀錄或法
定代表授權書副本

✓ 身份證明局發出之《已成立社團/財團之領
導架構證明書》文件，內容包括有效領導
架構之組成

申請人應使用已註冊的一戶通帳號登入文化發展基金的網上申請系統填寫申請

表及上傳下列文件： 自然人

✓ 身份證明文件



申請階段—申請文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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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的其他共有人同意書。

✓倘申請人屬於業權人或其獲授權人，須提交業權證明文件，如物業登記局
發出的物業登記證明書。

✓倘申請人以業權人的獲授權人身份提交申請，尚須提交授權證明文件及獲
授權人之身份證明文件。



申請階段—申請文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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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納補交的文件：

✓建築物的保存狀況說明（包括擬進行維修的範圍及工程項目，以及實施有
關維修項目的必要性）

✓倘申請擬維修的建築物不屬於被評定或待評定的不動產，須提供該不動產
具有文化價值的說明。

! 倘文化局要求，申請人須在指定期限內提交上述文件的補充說明及倘需的文
件。



申請階段—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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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申請的情況

• 不符合基金的宗旨、申請資助範圍、資
助要求、申請資格、資助對象及申請文
件規定；

• 正處於逾期未償還/未退回/未返還款項的
狀況；

• 處於基金拒絕資助名單內；
• 不同意基金進入建築物考察；
• 屬於澳門其他公共部門或公共實體已公
佈的資助計劃之項目；

•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違反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文
化發展基金形象和聲譽；

• 文化局意見認為不具條件將申請項目送
交文化遺產委員會發表意見。

文化發展基金

申請文件審查

文化局

技術分析及發表意見

!基金、文化局或由基金委派之第三方
授權的任何人士可進入歷史建築，以實
地考察建築物的現況。



申請階段—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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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的文化價值（被評定或待評定的不動產除外）；

• 建築物擬實施之維修項目的迫切性（涉及建築結構、公共安全等潛在問題）；

• 擬進行維修之範圍及工程項目的必要性；

• 對提升社會認知和參與文化遺產保護上所產生的積極正面意義。

文化遺產委員會將對申請項目發表意見。

文化遺產委員會在發表意見時，建議考慮以下因素：



評審階段—評審程序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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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成員由行政委員會主席根據需審議的項目性質，從相關領域的專家名單中邀

請三至七名來自文遺界別及建築界別的專家出任。

◆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至少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可舉行會議，並須就每次會議繕立會議紀錄。

◆ 申請人的代表須出席評審會議，介紹申請項目的內容，並回答評審提問。倘申請人未能出席，但具

合理理由並獲基金接納，則將按其已遞交的文件進行書面評審，但申請人明示放棄申請除外。

◆ 倘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認為維修方案屬於章程所指的工程範圍內，將按以下的評審標準作出評分:

評審標準及權重

標準 權重

維修方案中擬實施之工程項目的必要性 40%

維修方案能否有效處理建築缺乏維修保養的狀況 30%

維修方案的預算合理性 30%



評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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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通過

基金駁回申請

文化遺產委
員會對項目
發表意見

提交方案不
符合規定

送交活動和項
目評審委員會
進行評審

同意

不同意

通知申請人於限

期內提交歷史建

築維修方案。

✓ 歷史建築維修方案要求
方案須由顧問服務公司的註冊
技術員擬定，應包括建築物的
檢查/檢測報告、工程說明、工
程位置圖、工程項目預算、施
工期、因應不同情況而遞交之
圖則。

提交方案
符合規定



評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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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評審

送交活動和
項目評審委
員會進行評

審

未能通過評審

申請人可對維修方
案進行調整1次

送交活動和項目評
審委員會進行複審

進行後續審批程序，
簽訂同意書

駁回申請，
項目不獲資助批給

評審分數不
低於60分

評審分數低於60分
／不屬於規定工程

範圍內

總預算
使用完畢

是

否

評審分數不低於60分

評審分數低於60分
／不屬於規定工程

範圍內

提交方案符合規定

提交方案
不符合規定



評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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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給實體在充分考慮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發表的意見及倘曾獲批給資助活動

及項目的執行及償還記錄後，對申請作出決定。

◆ 批給決定可附條件作出，包括刪減不屬維修方案應有的項目及相應地調低維修

方案的預算。

◆ 資助批給金額與申請項目的預算規模及所獲的評審分數相關。

◆ 由於預算所限，批給實體可對通過評審的申請項目作出不批給資助的決定。

◆ 倘申請項目不獲資助，申請人可提交維修方案支出單據，獲基金確認後可獲發

補貼，上限為5萬澳門元，並以實報實銷方式支付，且日後向同類型計劃再次

提交申請時，可免除向文化遺產委員會取得意見的程序。



監察階段—款項發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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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將根據下表的比例分期發放

發放條件

獲土地工務局發出工程准照
及

與基金簽署同意書後
發放首期

總結報告通過後
發放最後一期

資助額度
發放比例

按照已付款的收據發放，
最高為資助額度的80%

結算後的資助差額



監察階段—項目內容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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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方案的更改

項目內容的更改 須取得基金行政委員會同意後才能
作出更改。

基金將聽取文化局的意見後對修改
申請作出決定。

!如有需要時，尤其是應文化局建議，基金將更改內容向活動和評審委
員會索取意見。



監察階段—工程項目的監察

✓ 受資助者必須於資助期內因應基金或文化局要求提交關於工程執行的資料；

✓ 在基金訂定的工程項目施工節點（如防水項目等隱蔽工程）通知基金安排文
化局視察；

✓ 在竣工前，通知基金安排文化局進行核查；基金將聯同文化局、提供顧問服
務的實體及負責本工程的註冊技術員，共同根據獲批給資助的維修方案，對
完工項目進行檢視；

✓ 倘出現工程項目的內容、數量及施工質量與資助批給的維修方案不相符或存
在疑問，基金可要求受資助者補充證明文件，或作出跟進直至完全符合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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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階段—提交報告

按時提交工程進展文件及報告

• 業務約定書：簽訂同意書翌日起計60日內。

• 總結報告：於維修工程獲確認後的30日內
提交。

• 執行商定程序報告：於維修工程獲確認後
的90日內提交。

（業務約定書、總結報告及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須符合公共資產監督管理局發出的《受資助活
動或項目查驗指引》相關規定編製及規定方式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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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將透過受資助者提交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以實報實銷的方式進行開支確認。

報告附帶的證明文件

提交工程峻工報告時，須附上項目執行

情況的證明文件/實物，包括但不限於

以下內容：

✓ “竣工聲明書”正本；

✓ 工程招標的證明文件，以及所有報

價資料；

✓ 工程項目照片（不少於10張，清晰、

完整地呈現工程項目維修前、施工

階段及完工後的照片）;

✓ 其他因應不同情況而遞交之工程單

據及物料證明。



監察階段—逾期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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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逾期提交報告的後果

對逾期提交報告的項目，被記錄違規一次，
並視乎發生次數，扣減受資助項目補貼資
助款項相應百分比，如下：

• 倘發生1次：扣減5%

• 倘發生2次或以上：扣減10%

上述資助扣減情況與資助調整疊加計算，
經扣減後資助款項=批給資助金額 * (1-
A)*(1-B)，A及B為資助調整及資助扣減比
例。

例：受資助者逾期提交總結報告，即發生1次逾期，
扣減資助比例5%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批給資助額度

金額
(以資助50%計算)

180萬元 150萬元 90萬元

資助調整
比例

(180-150)/180 x 90萬元=15萬元

經調整及
扣減後資
助額度

(90萬元-15萬元)*95%=71.25萬元



監察階段—關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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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執行階段—申報及額外詢價

對於由同一關聯供應商提供合共10萬澳門元或以上的服務或商品的開支：

✓ 無論是否使用基金的資助款項：

須於總結報告中申報並提供交易方的聯絡方式。

✓ 使用基金的資助款項：

申請人須提供文件證明事前已額外向至少2間非關聯方的供應商進行詢價，且基金將以最低價
格的報價為開支確認上限，倘未能提交相關證明則該筆支出不能使用基金資助的款項進行支付。

！詢價文件必須附有由供應商聲明與其他參與詢價的供應商“互不從屬、且無事先協同定價”
的內容條文

申請階段—申報

✓ 若申請人將向有關聯關係的供應商採購服務或商品，須在申請文件中披露相關交易資訊。



監察階段—關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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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為自然人或企業
1.申請人(自然人/自然人商業企業主)為供應商的股東、
供應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2.申請人(自然人/自然人商業企業主)的配偶/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為供應商、供應商的股東、供應
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3.申請人(法人商業企業主/外地私人實體)的股東、其配
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為供應商、供應商
的股東、供應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4.申請人(法人商業企業主/外地私人實體)的行政管理機
關成員、其配偶/父母/子女為供應商、供應商的股東、
供應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5.申請人(法人商業企業主/外地私人實體)為供應商的股
東。

6.申請人(自然人商業企業主/法人商業企業主/外地私人
實體) 及其轄下公司的僱員為供應商、供應商的股東、
供應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申請人為社團或財團
1.申請人(社團/財團/外地私人實體)
為供應商的股東。

2.申請人(社團/財團/外地私人實體)
的會長／副會長／理事長／副理事
長／秘書長／副秘書長／監事長／
副監事長，或等同職位的據位人，
及上述人士的配偶／父母／子女為
供應商、供應商的股東、供應商的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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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執行或未能完成項目

指定的期間內提交總結報告，
以便進行結案程序。

30日內返還
否則強制徵收及兩年內拒絕資助申請

◆ 資助期屆滿，受資助者因不可抗力或經基金確認為不可歸責於受資助者的原因而未能完成項
目，基金須進行結案程序；如理由不獲基金確認，則基金須取消資助批給。

◆ 在資助期內，如屬下列任一情況，基金可批准受資助者提出終止執行項目的申請：

如上述所指的申請不獲批准，且受資助者不繼續執行有關項目，基金須取消資助批給。

因不可抗力或經基金確認為不可歸責於受
資助者的原因，預計未能於資助期內完成

項目

受資助者承諾返還已收取的全部資助款項



25

取消資助批給

取消資助批給的後果

• 30日內返還已收取的全部資助款項

• 可同時科處兩年內拒絕其提出資助申請的
處罰

• 不返還且又未有以書面形式提供充分的理
據，將由財政局稅務執行處進行強制徵收。

基金須取消

資助批給情況
•作出虛假聲明、提供虛假資料或利用其他不法手
段取得資助款項。

•將資助款項用於非批給決定所指用途。

•違反謹慎、合理規劃及組織受資助項目的義務而
導致對參與者或公共利益，尤其是公眾安全或社
會秩序造成嚴重風險或損害。

•作出涉及危害國家安全、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的行為，作出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文化
發展基金形象和聲譽的行為。

•不再符合資助範圍、資助要求、申請資格及資助
對象，且未於基金訂定的期間內補正不當情事。

•本章程訂定須取消資助批給的其他情況。

基金可取消

資助批給情況

•項目進度之審查結果偏離核心。

•更改申請不獲批准，且受資助者仍繼續執
行更改後的內容

•違反章程的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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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警告

倘受資助者違反計劃章程的規定，尤其受資助者義務，基金可
發出書面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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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